2026年康复大学临床医学院公开招聘专任教师简章
一、学校简介
康复大学是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教育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国家部委和青岛市共同支持建设的公办普通本科学校。学校于2024年5月30日，经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定位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着重开展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驻地为山东省青岛市。
康复大学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先后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学校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坚持“高起点、高水平、国际化”办学理念，面向残疾人事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方位健康促进，致力于培养具有先进康复理念和自主创新精神，能够引领康复事业发展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先后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崂山实验室、广州实验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单位开展战略合作。2020年开始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目前在校研究生有博士生219人、硕士生345人，已毕业博士研究生37人。
康复大学坚持需求导向，立足前沿交叉，践行新医科、新工科、新文科，积极构建以健康促进为引领，医学、理学、工学为主体，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跨领域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康复学科专业体系。目前学校设有康复科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社会发展学院、临床医学院、公共教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5个学院(部)。学校开设康复物理治疗、康复作业治疗、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神经科学、智能医学工程7个本科专业，2024年首次招收本科生。
康复大学聚集了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拥有院士、国家杰青等人才占比五分之一以上，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占比一半以上，具有博士学位的占比九成以上，毕业于国内双一流高校和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占比八成以上，拥有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1953年～，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康复大学青岛医院(1916年～，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康复大学附属山东省康复中心(1953年～)、康复大学青岛康复医院(三级专科医院)4所附属医院。学校已建成心肺康复与功能重建重点实验室、神经康复重点实验室、运动康复工程研究中心等省部级研究平台，康复国际全球合作和全球孤独症研究中心。与海尔集团、海信集团、华大基因、百洋医药集团等知名企业开展战略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威海市签署协议，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决策咨询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康复大学将聚焦服务康复事业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中国康湾”建设，以培育康复领域新质生产力为目标，大力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努力集聚一流师资，打造一流学科，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积极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模式，为推动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健康中国和教育强国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竭诚欢迎海内外优秀人才加盟康复大学，共创美好未来。
二、招聘数量
根据工作需要，我校临床医学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基础医学专任教师7名。
三、招聘时间
自发布公告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学校根据报名情况适时组织招聘，招满为止。
四、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2.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心理素质、高尚师德、严谨学风和适应岗位的身体条件;
3.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相应专业博士学历学位和其他资格条件;
4.年龄中级岗位不超过40周岁(1985年5月6日以后出生)，副高级岗位人员不超过45周岁(1980年5月6日以后出生)，正高级岗位人员不超过55周岁(1970年5月6日以后出生);
5.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应聘的，须在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海外留学人员应聘的，须在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二)岗位条件
	学院
	岗位类别
	岗位职责
	招聘人数
	学历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临床医学院
	专任教师1
	教学：承担本科生或研究生教学工作，担任解剖 学或组织学与胚胎学或生理学或病理学或病理生理 学等专业课程的主讲教师，组建课程群教学团队， 负责基层教研室工作，牵头申报教改课题； 

科研：独立或带领团队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争取 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资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 文； 3.成果转化：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与企事 业单位合作开展技术研发与咨询服务，促进产学研 深度融合； 

4.团队建设：吸引和培养青年科研人才，构建结构 合理、创新能力强的科研团队； 5.完成学校和学院交办的其他工作。
	4
	博士
	基础医学一级学科、临床医学一级学科、生理学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内科学、外科学、临床病理学、法医病理学 、生理学、神经科学等

	临床医学院
	专任教师2
	教学：承担本科生或研究生教学工作，担任解剖 学或组织学与胚胎学或病理学或病理生理学等专业 课程的主讲教师，加入相关课程教学团队，申报教 改课题； 

科研：参与科研团队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争取国 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资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参与学术交流； 

成果转化：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与企事 业单位合作开展技术研发与咨询服务，促进产学研 深度融合； 

4.完成学校和学院交办的其他工作。
	3
	博士
	基础医学一级学科、临床医学一级学科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内科学、外科学、临床病理学、法医病理学 等


具体岗位条件详见《2026年康复大学临床医学院公开招聘专任教师岗位汇总表》(附件1)。
(三)其他情况
现役军人，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不得应聘。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人员不得应聘。在读普通高校非应届毕业生不能用已取得的学历学位作为条件应聘。应聘人员不得报考有《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人社部规〔2019〕1号)规定情形的岗位。
五、招聘程序
(一)发布招聘信息
通过康复大学官方网站人才招聘专栏(https://hr.uhrs.edu.cn/zpxx/zpgg.htm)面向社会发布招聘信息。
(二)报名及资格审核（报名时请备注在高校师资网看到的招聘信息）
应聘人员通过学校招聘系统(https://zhaopin.uhrs.edu.cn)申请报名，上传《康复大学教师岗位招聘审批表》(附件2)和有关身份证明、主持科研项目、发表文章、职称、获奖等证明材料。
对应聘人员的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招聘工作的全过程。应聘人员需如实、齐全的填写、提交相关个人信息资料。应聘人员如有提供的材料不全、信息不实，一经发现取消应聘资格。
(三)面试
专任教师招聘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进行。面试采取专业测试、答辩、试讲、面谈交流、专家评议、组织考察等多种方式进行。
(四)考察体检
根据面试结果按照1:1确定进入考察范围人员名单。考察根据岗位条件要求和实际情况，采取查阅档案、个别谈话、面谈交流、专家评审等多种方式进行，主要考察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等方面情况，并对应聘人员是否符合规定的岗位资格条件、提供的相关信息材料是否真实准确等进行复审。
考察合格人员在县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和项目参照《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号)执行。应聘人员未按规定时间参加体检的，视为自动放弃。对按规定需要复检的，不得在原体检医院进行，由学校指定医院进行复检，只能进行1次，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
对放弃考察、体检资格或考察、体检不合格人员，取消聘用资格。
(五)学校研究
根据资格审查、面试和考察体检结果，提交学校研究决定。
(六)公示聘用
对学校研究通过的拟聘用人员，在学校人力资源处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按规定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并办理相关聘用手续。
六、薪酬待遇
聘用人员纳入学校事业单位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薪酬待遇按国家、山东省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七、联系方式
临床医学院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532-57787578
人力资源处
联系人：黄老师
联系电话：0532-57787218
学校网址：www.uhrs.edu.cn
附件下载：https://www.gxszw.com/zhaopin/kangfudaxue/125642.html
    更多校园招聘信息请添加客服赵老师微信号码：13718622913。
1.《2026年康复大学临床医学院公开招聘专任教师岗位汇总表》
2.《康复大学教师岗位招聘审批表》
